
附件： 

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操作说明 

培养方案课程变更是指各专业或开课单位对该版本人才培养方

案中某一门课程部分信息进行统一调整，不包括因特殊情况对某一学

期已列入教学计划的课程进行个别调整。调整范围包括开课学期、理

论实践实验学时分配、考试形式、考试方式。如有较大范围调整（如

学分分配、课程顺序的全面调整等），需先向教务处提交书面论证报

告。 

一、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流程 

开课单位教研室主任申请→开课单位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审核

→教务处教研科审核→教务处副处长审核。 

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功能每学期固定时间开放，请相关人员在

规定时间内完成申请提交和审核工作，逾期系统功能关闭将不能操作。 

二、教研室主任操作说明 

1、登录教务系统，点击右上角姓名处，切换角色为教研室主任。 

2、进入“培养过程管理”。 

 



3、在左侧菜单栏中展开“培养方案管理”，选择“培养方案课程

变更申请”，点击【申请】。 

 

4、选择年级、院系、专业（此三项为必选项），在开课院系中选

择【本教研室所属院系】，点击【搜索】找到相应课程，也可以在“课

程”处输入课程名称后点击【搜索】找到相应课程。 

 

5、找到需要修改的课程后，点击【申请修改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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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审批流程选择“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”，填写申请原因，修

改相应课程信息后，点击【确定】提交审核。灰底处的信息不能修改。 

 

*注： 

1、每次只能对一个年级的一个专业的一门课程提交变更申请，

如需变更一个专业多个年级的同一门课程信息或多个专业同一年级

的同一门课程信息，需提交多个申请。 

2、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只能由开课单位的教研室主任发起，

请不要发起非本教研室开设课程的变更申请，否则会被退回。 

3、开课单位在发起培养方案课程变更申请前请与用课单位做好

沟通。 

  



三、教学副院长（副主任）操作说明 

1、登录教务系统，点击右上角姓名处，切换角色为教学副院长。 

2、进入“培养过程管理”。 

 

3、在左侧菜单栏中展开“培养方案管理”，选择“培养方案课程

变更审批”。 

 

4、审核无误后审批通过。 


